南投縣政府新聞及行政處
「縣政新聞」採訪拍攝申請表   115年4月21日修正版
	是否已登記縣長或副縣長行程
	·  是（免申請本表免送出） □ 否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單位核章

	職稱
	
	

	姓名
	
	

	聯絡電話（含手機）
	
	

	申請日期
	
	

	請填寫採訪拍攝主題及內容：請擇要填寫（大約50至100字）。
※新聞稿及活動流程表，請隨表檢附。


	日    期
	年　　 　月  　　日

	時    間
	□上午□下午    時   分起至□上午□下午    時    分止

	地點
（含地址）
	

	以上欄位請申請單位填寫

	1. 本府各單位就辦理宣導業務需要，請依本表提前2日向本府新聞及行政處提出申請。

2. 縣政新聞採訪以縣長公開行程為主。本案是否派員拍攝將視活動內容及本處人力調度而定；另本案活動訊息將提供本縣媒體記者群組周知。

	新聞及行政處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


